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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规定了学院党政领导(含院长助理、副总会计师)轮流进行值周，并在值周期内坚持开展：出一次早操、听一次课、到一次食堂、查一次自习、进一次宿舍、与师生员工谈一次话等“六个一”工作的相关内容。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全体党政领导（含院长助理、副总会计师）。

2  职责
2.1  学院党群工作部是学院领导“六个一”值周制度执行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学院领导“六个一”值周的组织协调，以及相关事项处理的督办，相关记录的整理存档工作。

2.2  各职能部门、基层单位负责按照值周领导批示做好问题事项的处理和答复工作。

3  管理工作流程图


4  管理内容
4.1  值周时间和内容。每周一至周五(逢寒暑假和国家法定节假日暂停)，出一次早操、听一次课（党政主要领导每学年听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低于4学时）、到一次食堂、查一次自习、进一次宿舍、与师生员工谈一次话，抽查各部门教职员工到岗履职情况、学生上课及早操情况、食堂饮食安全及供应情况、宿舍安全及卫生情况，解决师生员工在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广大师生员工对学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2  值周人员。按照党群工作部安排，每周由一名学院党政领导（含院长助理、副总会计师）协同一名职能部门中层干部开展“六个一”值周。

4.3  值周要求。

4.3.1  由党群工作部按学期编制值周运行表，带班院领导、值周干部值周顺序确定后，一般不得调整，带班院领导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外出公干的，尽量提前告之党群工作部以便及时调整值周时间，值周干部在值周期间除特殊情况外不安排公差，如遇因公、因病不能按时值周的，经带班院领导同意，可由其他中层干部替补，但应报党群工作部备案。
4.2.2  值周期间，带班院领导和值周干部要按照“六个一”要求，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巡视、巡查和座谈，特别是加强对学院重要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的检查，充分发挥督查督导职能。
4.2.3  对值周期间发现的问题，带班院领导和值周干部应及时处理。其中，一般性单方面的事项，由带班院领导批转主管院领导或相关人员办理，涉及学院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事宜，须经党政主要领导统一意见或提经学院党委会或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后再办理。按照快捷高效原则，问题事项的处理时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周，特殊情况由主管院领导协调带班院领导确定办理时限。

4.2.4  值周期间，值周干部负责做好值周记录。值周中未发现问题的，值周干部认真填写《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领导“六个一”值周日志》，经带班院领导签字确认后，在每周五17:00前，向下周值班干部交接。值周中发现问题的，值周干部要填写《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领导“六个一”值周问题事项处理单》，并按照带班院领导批示，转交有关责任单位和部门处理，事项办理完结后，按照首问负责制，由当期带班院领导签字确认后，报党群工作部存档。

4.2.5  值周期间，对师生员工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当时能答复的要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要做好相关解释工作，并在办理完结后，以适当形式做好信息反馈。

4.4.6  学院办公室要做好会议记录及相关资料的存档工作。

5  记录

5.1  各学期领导“六个一”值周运行表

（党群工作部设置、使用、保存，保存期限一年）

5.2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领导“六个一”值周日志》
（党群工作部设置、使用、保存，保存期限长期）

5.3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领导“六个一”值周问题事项处理单》
（党群工作部设置、使用、保存，保存期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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